
 

个人健康情况承诺书 

姓名  
身份 

证号 
 

联系

电话 
 

本人向河北（保定）考点郑重承诺以下事项： 

1．已全面知悉《河北（保定）考点公告》疫情防控要求，个人填报、

提交的疫情相关所有信息（证明）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。 

2．自确认在河北（保定）考点参考之日起，已通过微信搜索“国务院客

户端”小程序，知晓并且每天关注考点和本人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。本人充

分理解并且严格遵守考点和本人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。 

3．自确认在河北（保定）考点参考之日起，已根据本人身份证号码和在

国网人力资源招聘平台登记的手机号码，申领了“河北健康码”和“通信大

数据行程卡”，并且“河北健康码”和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保持绿码。 

4．进入考点前 14 天内，本人及共同居住人员体温正常，没有出现过发

热（体温≥37.3℃）、干咳、乏力、咽痛、嗅（味）觉减退、腹泻等症状。 

5．充分理解并遵守考试期间考点各项防疫安全要求。考试当天自行做好

防护工作，按照规定时间抵达考点。考试过程中如出现咳嗽、发热等身体不

适情况须第一时间告知工作人员，自愿放弃考试或遵守工作人员安排到指定

区域考试。 

6．以上承诺事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。如因个人主观原因漏报、瞒

报、虚报造成相关后果，本人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。 

 

 

考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